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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考生請勿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登入使用本招生各系統，避免畫面資訊閱覽不完全，漏登資料而影響權益。

技優甄審入學招生作業流程

1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

資料(檔案)查看或疑義處理
114.4.11(五)10:00～

114.4.16(三)21:00止

2具有低收、中低收入戶

身分網路登錄及繳寄
114.4.14(一)10:00 ～

114.4.16(三)17:00止

3資格審查登錄及

繳交報名費
114.4.29(二)10:00 ～

114.5.06(二)17:00止

4網路報名

(選填5個校系科組學程)
114.5.19(一)10:00～

114.5.23(五)17:00止

5網路上傳(或勾選)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繳交指定項目甄審費用

114.6.05(四)10:00 ～

114.6.10(二)21:00止

7網路登記

就讀志願序
114.7.2(三)10:00～

114.7.4(五)17:00止

6各甄審學校
進行指定項目甄審
114.6.13(五) ～

114.6.22(日)

8分發放榜

114.7.8(二)10:00

9向錄取學校報到

或聲明放棄錄取
114.7.16(三)

12:00前
截止日為依所報名校系科
（組）、學程所訂日期

依報名之校系科（組）
、學程所訂時間

⚫繳費身分審查公告114.4.23(三)10:00起

⚫資格審查結果查詢
114.5.15(四)10:00起

繳費截止5.5(一)24:00止

⚫甄審總成績公告114.6.24(二)10:00前
⚫甄審正、備取生名單公告

114.6.26(四) 10:0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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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考生請勿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登入使用本招生各系統，避免畫面資訊閱覽不完全，漏登資料而影響權益。

編號 競賽或證照名稱 編號 競賽或證照名稱

1
國際技能競賽、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
國際科技展覽

9
電腦鼠暨智慧輪形機器人國內及國際競賽
（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暨機器人國內及國際
邀請賽）

2
全國技能競賽、
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

10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3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11 全國技能競賽分區(北、中、南)技能競賽

4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
(在優勝名次以內且持有獲獎證明者) 12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專題實作及創意競
賽決賽
註:專題組及創意組獲獎學生可就「獲獎群別」或「考生畢(
肄)業科（組、學程）歸屬群別」擇一資格報名本招生5 甲級/乙級技術士證

6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及格證書 13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個人賽決賽

7
全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團隊技術創
造力培訓與競賽

14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賽決賽

8
全國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決賽暨國際
邀請賽

15
其他參加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
(須通過本會審查)

壹、報名資格及重要事項

資格：凡高級中等學校畢(結)業生或具同等學力之學生且獲得下列競賽或證照之一者

國際技能競賽(亞洲技能競賽)各職類「青少年組」獲優勝名次或正備取國手資格者，不予參加本招生

決賽

參
閱
本
招
生
簡
章
第
29
、
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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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考生請勿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登入使用本招生各系統，避免畫面資訊閱覽不完全，漏登資料而影響權益。

壹、報名資格及重要事項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

職種名稱 參賽人數

模具 36

烘焙 66

參賽人數 優勝錄取人數

220人以上 76

190-219人 72

160-189人 64

140-159人 56

120-139人 50

100-119人 44

80-99人 38

70-79人 32

60-69人 28

50-59人 24

40-49人 20

30-39人 16

20-29人 12

10-19人 8

9名以下 5

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技藝技能優良
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實施要點(附表）

依
參
賽
人
數
分
配
優
勝
名
次



參賽證明不符報名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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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考生請勿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登入使用本招生各系統，避免畫面資訊閱覽不完全，漏登資料而影響權益。

本招生由「考生個別報名」，不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4/11-4/16「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資料(檔案)查看或疑義處理」請注意！應屆畢業生檢視

各項1～4學期學習歷程檔案後，點選正確無誤，確認送出後，系統即鎖定，無法修改，請點

選確認前，務必確認各項學習歷程資料

本招生採先繳報名費後辦理資格審查方式(未繳交報名費、未參加或未通過資格審查者，均

無法報名)

本學年度採計之技藝技能競賽獲獎或證照截止日為114年5月6日（星期二）

資格審查登錄確定送出前，務必審慎再次檢核所登錄各項資料、日期是否正確，一經確定

送出，即不可修改

壹、報名資格及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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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考生請勿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登入使用本招生各系統，避免畫面資訊閱覽不完全，漏登資料而影響權益。

通過資格審查考生須完成以下「上網選填校系科（組）、學程並確定送出」、「繳交指定項目

甄審費用」及「網路上傳學習歷程備審資料」等步驟，才算完成報名程序

考生至多報名5個校系科(組)、學程，各甄審學校得限制考生可報名該校之系科組、學程數報名

考生須依報名校系科(組)、學程所訂繳交審查資料截止日前，完成該校系科(組)、學程審查資料

上傳作業並完成確認(若逾該校系科(組)、學程繳交截止日，本系統即關閉該校系科(組)、學程

之審查資料上傳功能)&繳交指定項目甄審費用(繳交給報名之甄審學校)

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考生，上傳模式-須就「勾選清單方式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

檔案」或「採用自行上傳PDF檔案選擇方式」，擇一方式繳交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一經確認後，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請考生務必審慎檢視上傳之

資料後再行確認；在確認送出前，上傳檔案如須更改時，可重傳修改，但須再次檢視後確認送

出

壹、報名資格及重要事項

上傳模式一經確定送出後，即不得再更改。上傳系統將依考生選擇，提供不同上傳模式，請考生審慎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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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考生請勿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登入使用本招生各系統，避免畫面資訊閱覽不完全，漏登資料而影響權益。

壹、報名資格及重要事項

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必須完成「確定送出」，才可參加統一分發（僅暫存志願，而未確

定送出者一律不予分發）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獲分發之錄取生如同時獲得本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錄取資格者，

僅能擇一辦理報到。獲分發之錄取生若於本招生已完成報到且未於規定時間內聲明放棄

者，即無法再於四技二專甄選入學辦理報到，請分發錄取生特別注意

提醒考生請勿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登入使用本招生各系統，避免畫面資訊閱覽不完全，

漏登資料而影響權益


